
晚报讯 一对邻居都想对窗外
的设备平台进行改造，一个装橱柜、
一个拆窗户，由此产生矛盾对簿公
堂。记者昨天了解到，启东法院审
理了这起相邻关系纠纷案件，两家
人因为都不占理，均被判对设备平
台恢复原状。

张三和李四都居住在启东市某
小区，两户人家是邻居，两家的入户
门呈直角紧邻。李四入户门对面墙
上有一扇窗，窗外有两个独立的设
备平台。张三擅自将窗子拆卸，打
通墙体，更换安装了金属防盗门，以
便进出设备平台。李四认为，张三
安装的防盗门上半部分镂空，秋冬
季节风会直接吹进自家门中，双方
因此引发矛盾，李四把张三告到了
法院。而张三认为李四的行为也影
响到了自己，以此提起反诉。

启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
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张三
将设备平台窗户和砖墙拆除，改装
成防盗门，不仅改变了案涉设备平
台的使用性质，还对李四的通风等
居住环境造成了影响，应当恢复原
状。对李四要求张三将违规改造的
防盗门恢复成原来的窗户的诉讼请
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

对张三提起的反诉，法院认为，

李四在使用案涉设备平台时，应遵循
设备平台原有设计，兼顾相邻邻居的
相关权益，合理限度行使权利。李四
不应在未征得张三同意的情况下擅自
在设备平台内安装橱柜。

最终，法院判决双方消除影响、恢
复原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相邻各方应当和睦相处，可以自
由行使权利，但不能越过正当合理的
限度，应积极预防和避免对相邻他方
造成不利影响。遇有矛盾，也应当充
分沟通，相互体谅，并负适度容忍的义
务，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本案中，相邻一方擅自改造走廊
公共窗户、拆除设备平台隔离墙、在设
备平台安装橱柜等行为，不仅给另一
方通风、采光造成影响，而且会构成非
法改建，甚至产生一定的消防隐患，这
与和睦相处、互谅互让的公序良俗所
不符，也违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必然会被要求承担相应的消除影响、
恢复原状等责任。

法官也在此提醒，业主新建、扩
建、改建高层建筑应当依法办理消防
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或者备案手续，严
禁私自新建、扩建、改建。

通讯员亓伟华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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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晚报讯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对居住品质及环境的
追求与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显，物业类纠纷呈现多发、
易发、群发态势。27日，崇川法院
发布物业类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2018年至2021年，崇
川法院共受理物业纠纷案件1884
件，所受理的案件呈现出新型案件
增多、所涉物业服务对象多样化等
特点。

随着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
务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崇川法院
受理的物业纠纷也不再局限于催要
物业费等传统物业类纠纷案件。业
主作为原告起诉的新型案件增多，
涉及要求物业公司配合安装充电
桩、要求返还公共收益、要求将车牌
录入系统等。在该院今年3月审理
的一起案件中，某小区物业公司就
以存在安全隐患、可能侵害其他业
主权益、不属于物业服务范围为由
不同意业主顾某安装充电桩。法院
经审理认为，配合、协助业主安装充
电桩属于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促
进被告与广大业主良性互动的范

畴，最终判决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白皮书显示，物业类纠纷案件中

所涉物业服务对象更加多样化，除了
住宅小区，还出现了商业办公楼、幼儿
园等服务对象。此类案件中，需要提
供的服务内容往往约定不明，审理中
存在较大争议。此外，大标的额案件
不断增多，部分案件标的额达百万元
以上，所涉法律关系相对复杂。例如，
崇川法院审理的首例以业主委员会名
义起诉物业公司要求返还经营性收入
的案件中，标的额就高达137万余元。

白皮书指出，虽然近年来物业服
务企业的服务水平和能力都在逐步提
升，但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评价机制
尚不完善。一般而言，业主抗辩不支
付物业费的主要原因是物业服务不到
位，但如何评判物业服务是否到位并无
统一标准，而小区的物业费标准又各不
相同。物业服务水平难以客观综合评
价，也为此类案件的审理带来难度。

物业纠纷作为“家门口”的纠纷，
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关乎社会
和谐稳定。崇川法院党组成员、审委
会专职委员陶冶表示，该院将探索物
业纠纷诉源治理，通过诉调对接、巡回
审判、示范性诉讼等方式，并充分发挥
专业调解等优势有效化解矛盾，促进
物业服务的良性循环，给群众营造舒
适和谐的生活环境。

见习记者范译 记者王玮丽

你拆窗户他安橱

两邻居擅改设备平台被判复原

4年受理物业纠纷案1884件
崇川法院发布白皮书，业主作为原告起诉的新型案件增多

晚报讯 “学田新村12幢12户
居民拒设汽车公用充电桩”一事，经本
报报道后，引发社会各方关注。昨天，
崇川区学田街道办事处作出回应：充
电桩建不建，由所在地业主委员会最
终确认，目前该工作仅仅处于预埋线
管阶段。

昨天，本报新闻热线记者继续采
访学田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学田街道的许多居民通过
多种途径和渠道，纷纷表达出结合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希望增加设置汽车公用充电桩的

实际需求，以更好地适应全社会大力推
广使用新能源车的新趋势和新需求。对
于众多居民的呼声，我们从为人民群众
谋福祉的角度出发，予以了积极的响
应。学田街道城建办在前期设计论证过
程中，经过充分调查了解，决定在本次改
造中预埋线管，后期将由小区居民或第
三方单位设置充电桩。目前尚处线管预
埋阶段，至于将来学田小区里是否安装
充电桩，以及充电桩的种类、品牌等选
择，将由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小区居民中
广泛征求意见后进行总体考量，最终仍
由业委会拍板确定。”

学田街办工作人员表示：居民从切
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种种担忧可以理
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为民办实事
项目，一切将从合规合法的角度出发予
以实施。记者周朝晖 见习记者沈佳颖

晚报讯 作为警企共建活动之一，
27日下午，崇川公安分局陈桥派出所
社区民警陈继鑫来到辖区南通远洋船
舶配套有限公司，送上反诈宣传知识
讲座，帮助职工捂紧“钱袋”，护航企业
健康发展。

活动中，陈继鑫借助工作中遇到

的实际案例，以趣味诙谐语言，生动剖析
了诈骗分子和被骗人员的心理活动，向
广大职工详细讲解了容易遭遇的诈骗类
型、诈骗手段和防范对策。他还现场普
法，宣传了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提醒大家不仅要主
动防范，不成为诈骗犯罪的“受害者”，还
要和“跑分”“拉群”等帮助电信网络诈骗
行为“划清界限”，不成为任何诈骗活动
的“参与者”。

活动现场发放了警方精心印制的反
诈宣传单，帮助职工进一步提升识骗防
骗能力，携手共建“无诈企业”。

记者张亮 通讯员王佳维

晚报讯 强行逆行超车，逼停对方
车辆，男子唐某的“路怒”行为，着实让
人捏了把汗。27日，通州交警部门依
法对唐某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
3分的处罚。

25日，家住通州区川姜镇的小伙
杨某满脸委屈地来到通州城区交警中
队，向民警出示了一段行车记录仪视
频。视频中清晰可见，一辆白色面包
车在对向车道内逆向行驶一段距离后
强行超过小杨的小轿车，之后在接近
下一个路口时将小杨车辆强行逼停，
接着车内走下3名男子上前与小杨理
论。

据小杨回忆，当时，他驾车由东向
西正常行驶在运盐河路上，后方这辆

面包车可能是要超车，但当时的路况并
不允许小杨让出空间给对方超车，于是
小杨没有理会，可能正是这一点惹怒了
面包车驾驶员。小杨表示，虽然3名男
子没有对他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但本就
是对方有错在先，自己越想越委屈，于是
来到辖区中队向民警举报了违法线索。

民警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了面包车车
主张某。张某表示，事发时该车是由自
己手下的一名工人唐某驾驶，承诺尽快
通知唐某到交警中队接受处理。27日
上午，唐某在老板张某的带领下来到通
州城区交警中队，主动承认了自己对前
方小轿车未能让行超车心生不满，之后
强行逆向超车并逼停小杨找其理论的违
法事实。 记者张亮 通讯员沈罡

学田街道办事处作出回应：

充电桩建不建由业委会拍板

警企共筑防护墙

防诈秘籍帮职工捂紧钱袋

逆行超车本不对 逼停车辆更不该
一“路怒”司机被罚款200元、记3分

后续报道


